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和依据

《福田区政府采购信息全过程公开办法（试行）》（深财购〔2015〕4号 以下称《办法》）是2014年福田区纪委（监察局）牵头的“完善福田区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机制”改革项目的成果文件之一，由我局和区监察局于2015年2月11日联合印发，有效期两年。实施两年来，达到了加强我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的预期效果。现根据两年的试用情况，我局对《办法》进行修订，形成了《福田区政府采购信息全过程公开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新办法》。

 修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深圳市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
修订的主要内容

《办法》原文共有五十二条，经修订后为五十九条，修改的内容说明如下：

将“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和“采购代理机构”统一为“招标机构”
为规范《新办法》中集中采购机构和采购代理机构的一致性，在第二条增加“区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和区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统称为招标机构”的内容。相应地，文中多处的集中采购机构和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也进行相应修正。

增加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为政府采购信息发布渠道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文）的要求，预算金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地方采购项目信息应当由地方分网向中央主网推送。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作为深圳市区的分网，在第四条增加“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

增加“个人隐私”为非公开政府采购信息

因《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做好政府采购合同公告工作的通知》（深财购[2016]26号）已明确规定采购合同的内容涉及个人隐私的，除征得权利人同意以外不得公开，因此在第七条的“国家秘密、供应商的商业秘密”后增加“个人隐私”。

对政府采购全过程信息进行梳理

因采购预算已包含在采购公告内容中，不必单独列式；由招标代理机构发售的采购文件不直接公开；公告评审报告改为公告中标结果；难以对供应商的履约情况实现全部公布，也无法就供应商的履约情况和违法行为进行全部考核；综上，删除原第七条第（四）项和第（七）项有关内容。删除原第十二条。

根据采购活动的程序对相应的条文顺序进行调整

体现在《新办法》第七条第（四）项、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

增加“中止公告和终止公告”的政府采购信息

由于政府采购项目有可能出现中止或终止的情形，在第七条第（四）项中，增加“中止公告和终止公告”。

将“违法违纪或者其它不良行为”修改为“违法失信行为记录或其它违规行为”
随着对个人和单位违法失信信息记录的日渐完善，上级财政部门文件中也多次提及要做好对招标机构和供应商的违法失信行为的通报，将第七条第（五）项的“采购人”删除，修改为：对招标机构、供应商、评审专家等单位或个人违法失信记录或其他违规行为的通报。

完善监管部门对政府采购信息的公告内容
（1）政府采购监管部门除了对投诉作出投诉处理决定外，也能依职权主动履行监督检查，作出监督检查处理决定。因此把“监督检查处理决定”新增入第七条第（六）项：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受理政府采购投诉的联系方式、投诉处理决定以及监督检查处理决定。

（2）在第七条第（六）项后增加一项作为第（七）项：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对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结果。
（3）三十八条修改为：采购代理机构名录，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结果，监督检查处理决定，对招标机构、供应商和评审专家违法失信行为和违规行为的通报，由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负责发布。

对公开招标、资格预审、竞争性谈判、竞价和跟标采购的公告内容修改和合并
将公开招标、资格预审、竞争性谈判、竞价和跟标采购的公告内容进行统一，将原十四条、十五条、十六条合并为第九条，并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文）的要求对内容进行了修改。

删除公示采购文件的标准化模板
由于标准化模板属于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内部操作文件，不属于公开范围，删除原第十条。

对中标结果的公告内容进行修改
福田区政府采购系统已实现招标公告与中标公告的超链接，故删除原第十七条的第（三）项，并增加投标资格审查结果、符合性审查结果、评审详细分项得分情况纳入中标结果的公告内容为第（四）项。现为《新办法》第十一条。

（十二）增加对政府采购合同公告的要求

根据《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做好政府采购合同公告工作的通知》（深财购[2016]26号）和《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中合同公告的内容，在十三条后增加两款：
（1）政府采购合同标的名称、规格型号、单价及金额等内容不得作为商业秘密，合同中涉及个人隐私的姓名、联系方式等内容，除征得权利人同意外，不得对外公告。

（2）政府采购合同应当包括合同主件、附件，如签订补充协议的也应补充公告。批量集中采购项目应当公告框架协议。合同公告后，如有必要撤除，采购人应当报监管部门审批后撤除。

（十三）增加“资格预审、中止或终止情形、投诉监督处理决定、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和违规行为、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结果、非公开招标方式、协议供货和定点采购项目”的公告内容

（1）完善政府采购信息的公告内容，有利于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告工作的实务操作，新增以上公告的具体内容，体现在《新办法》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十四）要求对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的可公开部分进行公告

借鉴深圳市财政委和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在实践中的做法，对于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信息可做适当公开，新增第二十二条：供应商投标文件中的可公开内容，应当自采购项目开标之日起，由招标机构进行公告。

（十五）对自行采购项目的公告作出指引

因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自行采购项目的公告已作出规定，增加一条为第二十三条：自行采购项目的公告要求遵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对自行采购项目监督管理的有关文件执行。
（十六）新增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公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的要求，新增二十四条：公共服务采购项目应公告采购需求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公告期限不少于三个工作日。
（十七）修改增加第三章政府采购信息公告期限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以及《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的相关规定，增加和修改了公开招标、评定分离采购、中标和成交结果、中止或终止采购、采购合同、违法失信行为、处理决定、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结果等内容的公告期限，分别体现在《新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十八）要求评定分离的采购项目要对候选供应商进行公告

为了保障评定分离采购项目中投标供应商的质疑和投诉权利，结合实践，在第二十七条增加评定分离采购项目的公告要求：对公开招标方式采购项目采用评标定标分离的，评标委员会推荐出候选中标供应商后，招标机构应当在一个工作日内对候选中标供应商的名单进行公告，公告期不少于三个工作日。
（十九）修改优质服务合同续期的公告期限

根据《深圳市福田区优质长期服务政府采购合同续期奖励暂行办法》的规定，修改原第二十九条为第三十二条：监管部门收到集中采购机构的履约评价报告后，经审查，续期申请符合采购条例、采购条例实施细则以及《深圳市福田区优质长期服务政府采购合同续期奖励暂行办法的规定情形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前将集中采购机构报送的履约评价报告和拟签订的续期合同、拟续期期限在福田区政府采购网予以公告，公告期为五个工作日。

（二十）完善对答疑澄清和公告更改信息的公告要求
结合工作实践，为防止投标供应商遗漏公告的更改信息，对原信息做相应更改时要在原发布位置上公告。修改原三十五条为四十一条：澄清、修改、变更信息由原公告信息主体在原发布渠道的原栏目上发布。
    （二十一）将《新办法》有效期修改为三年
《福田区政府采购信息全过程公开办法（试行）》（深财购〔2015〕4号）试行两年以来已初步奠定了福田区政府采购信息全面公开的基础，为了《新办法》的效果性和稳定性，有效期确定为三年。

    三、其它

《新办法》拟报区政府会议集体审议后，由我局和区监察局联合发文。

特此说明

                                  福田区财政局

                                2017年10月25日


